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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增額市長獎遴選辦法  112.05.10修正 

一、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實施計畫  

二、目的：表揚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應屆畢業生，鼓勵學生五育均衡、多元發展。 

三、遴選對象：本校六年級學生，經過班級內初選後，由班導師統一報名，報名人數每

班 2人。 

四、獎項名額：畢業總班級數三分之一，並採無條件進位計算（例：13班為 5位）。 

五、審查委員：校長、各處主任、教師代表 7人（一～六年級學年主任、教師會會

長）、家長代表 3人（家長會推派之）共計 15人。（委員會之成員子弟

應不在報名之列） 

六、甄選流程： 

1.報名學生備妥報名表及證明資料清冊，依該畢業年度學校公告送至註冊組。 

2.註冊組將資料彙整後，送交「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3.「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提出排序，於網站及門首公告得獎名單，陳報

教育局轉陳市府獎勵。 

七、計分標準：所有獎項採計至 4/30止 

類別 分數上限 得分方式 

體育類獲獎紀錄 20 計分原則見附註一。 

藝文類獲獎紀錄 20 
計分原則見附註一。 
寒暑假作業優良獎 1張 0.5分。 

自然科技與多語文獲獎紀錄 20 1.「博愛親子橋」投稿獎狀每張 0.5
分、唐詩百首獎狀 3分。 
2.「國語日報」作品刊登每次 1分。 
3.其他獎狀計分見附註一。 

社會或學校服務、敬師孝

親、助人義行獲獎記錄（含

榮譽獎狀、熱心服務獎、校

內外模範生、禮儀楷模獎、

孝親楷模獎） 

20 1. 榮譽獎狀 1張 0.5分，最高 7.5分。 
（見下頁注意事項第 5點） 

2.市模範生當選一次 3分。 
3.校模範生當選一次 2分。 
4.禮儀楷模當選一次 3分。 
5.孝親楷模當選一次 3分。 
6.其他獎狀每張 1分。 

一般類獎狀（閱讀小博士認

證、明眸皓齒…等） 

20 

 

1.小學士 1張 1分，小碩士 1張 2分，小
博士 1張 3分。（不可重複計分） 

2.【健康國王子(公主)1張 1分、明眸皓
齒潔牙 1張 0.5分、健康牙齒 1張 0.5
分】同一學年度最高採計 1分；【視力
保健王、牙齒保健王、健康國國王(女
皇)】獎狀每張另計 1分。 

3.視力保健測驗滿分獎狀及口腔保健測
驗滿分獎狀每張 0.5分。 

4.期末五育成績優異獎 1張 1分，五育  
成績進步獎 1張 1分。 

5.其他獎狀計分見附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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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成績評等 

 競賽層級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含）以後 

（佳作） 

全國級 6 5 4 

各縣市級 4 3 2 

臺北市內行政區級 3 2 1 

校內 2 1 0.5 

八、計分注意事項： 

1.所有獎狀需由政府公家機關主辦方可列入計分，證書不計分；若主辦單位為私人機

關，需由公家機關協辦，指導老師並依教育局公文辦理敘獎，方可採計，並以下

一級分數計算，如全國性比賽，則以市級分數計算。所有獎項採計至 4/30止。 

2.北市多語文競賽第 1～6名比照市級比賽第一名計分。 

3.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比照校內比賽計分，惟超級金牌獎比照市級比賽第一名計

算；初階、高階精神獎狀不計分。 

4.「博愛親子橋」投稿入選可計分，但需提出證明，遴選者投稿採計至當年度 4月。 

5.榮譽獎狀採計至當年度 4月份兌換，博愛兒童獎牌 1座 7.5分（不可重複計分）。 

6.同一獎項若同時發給獎狀、獎牌或錦旗，僅採計其中一項。 

7.優勝等同於優等；優選依當次比賽給獎方式而定。 

8.教育局與南天扶輪社舉辦之電腦繪圖比賽“優選”是佳作之後。 

9.國際性比賽比照全國比賽積分計算。 

10.若分數認定有疑義，由審查委員會開會討論議決，申請人不得異議。 

11.若積分相同時，依公辦比賽之層級高低決定排序。 

12.全國與市級體育競賽認定方式： 

(1)市級比賽以教育盃、中小學運動會、青年盃及中正盃為主。 

(2)全國則以教育局指定單項體育獎勵金項目為主(依教育局公告之【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體育獎勵金發給之全國性錦標賽及全國性國小單項運動競賽項目表】)。 

13.參與非學校型態教育者，實驗教育期間獲獎不採計，其餘在校時間可採計，列入

增額市長獎評選計算。 

九、若增額市長獎當選人之後獲選為班上畢業成績市長獎，必須放棄增額市長獎資格，

依遴選結果排序下一順位遞補為得獎人；若班上有二位增額市長得獎人，則該班級

排序較後之增額市長得獎人必須放棄增額市長獎資格，則由其他班級下一序位遞補

為得獎人(每班畢業成績市長獎與增額市長獎名額合計最多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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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關遴選辦法若無修正，實施期程則由業務單位修正逕行公告實施。 

 

112 學年度增額市長獎遴選辦法期程 

日期 活動內容 

2月 21日(三) 辦法公告 

2月 21日(三) 級任老師說明會 

3月 8日(五) 學生說明會 

4月 15日(一) 報名表交級任老師 

4月 16日(二)~4月 19日(五) 班內初選 

4月 22日(一) 班級報名資料(2名)交教務處 

5月 08日(三) 14:00 遴選會議--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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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狀認定常見問題： 

 疑   義 審 核 標 準 

獎 

狀 

分 

類 

問 

題 

1.校內平等教育活動補充教材甄選優勝 依比賽類別分類 

2.校內學習檔案比賽 語文類 

3.多語文包含哪些項目 語文類 

4.多語文獲獎記錄是否限獎狀上有『多語文競賽』之字樣？  不用 

5.閱讀作品徵件屬何類？ 多語文類 

6.輔導室多元文化週境外決戰（決戰第一名） 一般類 

7.人口政策著色比賽、手工小書創作 藝文類 

主 

辦 

單 

位 

認 

定 

1.轉學生原校獎狀 計分 

2.國外遊學之英語證書 民間機構，不計分 

3.國內暑期結業證書 證書，不計分 

4.鋼琴檢定 民間機構，不計分 

5.教育局游泳檢測證書，25M、50M是否有區分 屬課程內容，非比賽性質，不計分 

6.劍橋英語機構 民間機構，不計分 

7.中華國際數學教育學會：數學能力檢測證書 民間機構，不計分 

8.小巨蛋：花式溜冰 民間機構，不計分 

9.英國皇家學院：小提琴檢定 民間機構，不計分 

10.公共電視 民間機構，不計分 

11.台灣電力公司 民間機構，不計分 

12.全國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協會：英數達人證書 民間機構，不計分 

13.中華民國運動與休閒協會：直排輪檢定 民間機構，不計分 

14.中國數學協會：全國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民間機構，不計分 

15.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民間機構，不計分 

16.中國圍棋會 民間機構，不計分 

17.私立中學舉辦小六生學力競賽或活動之結業證書 不計分 

分 

數 

標 

準 

1.學校社團所發證書如何計分 證書，不計分 

2.「優選」等同第幾名？ 依當次比賽給獎方式而定 

3.臺北市音樂比賽(分區) 依市級比賽計分(非區級) 

其 

他 

問 

題 

1.美創展是教育局發的獎狀算校內分數嗎？ 注意事項第 3點，算校內分數 

2.畢業海報 不計分 

3.校內社團檢定 不計分 

4.經典閱讀認證 已發榮譽章，不計分 

5.一到四年級校內班級體育(團體)競賽活動 不計分 

6.五、六年級校內班級體育(團體)競賽活動 獎狀有名字才計分 

7.大陸就學之轉入生獎狀認定 依增額市長獎辦法之記分類別分類，並對應校內相

對應之比賽獎項，經委員會討論、認定、決議記

分。 

8.體育類單項協會舉辦之競賽 不記分，若採計須符合增額市長獎辦法之第八條第

一款或第十二款之辦法規定。 
 


